株洲市统计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株洲市统计局


	部门（单位）名称：株洲市统计局 
	单位负责人：兰军

	年末职工人数： 65  人

（人员编制： 68   人）
	年末资产总额：1005.14 万元；

负债总额： 0.15  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 1748.98 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 2017.9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2043.26万元，其他收入64.7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 2078.71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311.16万元，基本支出 1767.55万元，人员支出 1233.73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533.82万元，比上年减少17.74 %，三公经费22.33万元，比上年减少54.22 %，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19.91 万元，公务接待费  2.42万元，出国经费 0万元。



	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8年，株洲市统计局牢固树立“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统计改革和发展目标，依法管理，厉行节约，确保了全市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2018年度支出决算情况：2018年决算支出数为2078.71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206.61万元，增长11.04%。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津补贴等提标，新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和联网直报及统计培训室改造等支出。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8年公用经费支出533.82万元，比上年减少17.74 %，三公经费22.33万元，比上年减少54.22 %，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19.91 万元，公务接待费2.42万元，出国经费 0万元。

三、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情况：2018年会议费支出11.77万元，比上年减少54.15%。加强会议费管理，严格控制会议费支出。培训费支出38.27万元，比上年增加47.1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业务培训。
四、项目支出情况：2018年项目支出311.16万元，比上年增长179.86% ，主要原因是新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和联网直报及统计培训室改造等支出。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2018年，市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推进统计改革，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各项常规统计调查，深入进行统计分析和预警预测，积极开展各项统计服务，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

一、大力推进统计改革创新。市局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就统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及中央和省里下发一系列加强统计工作的文件。一是出台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各级工作任务，细化责任分工。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执行。二是大力加强统计法治建设。制定了《深入学习贯彻执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实施意见》和《关于统计机构负责人和统计人员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试行）》，出台了《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统计违规违法线索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了《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台帐》，开展“数据造假、以数谋私”专项整治活动，组织了全市统计系统对新颁布的《统计法实施条例》学习，举办了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等形式式样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浓厚统计法治氛围。三是积极推进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创新。严格实施GDP下算一级制度，认真做好将研发支出计入地区生产总值的工作。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农村统计联网直报，完善非公经济统计制度；落实国家和省局统一安排部署，顺利完成局队部分业务分工调整。开展了绿色发展评价、文化产业统计和“三新”统计工作，积极探索中国“动力谷”产业统计、新能源产业统计和基本现代化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创新不断向纵深推进。

二、大力提高数据质量。一直来，市局把提高数据质量视为统计工作的生命线，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一是依法依规开展统计执法。2018年我们严格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涉企统计检查制度，对全市145家单位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立案处理统计违法案件3起，其中：警告2起，责令改正1起。通过统计执法检查，较好地规范了调查单位统计行为。二是开展数据质量核查。依托联网直报平台，密切监视数据波动情况，对数据波动大的企业或地区，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实地核查，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全年共核查了300多家企业，200多个投资项目，较好地提升了统计数据质量。三是积极组织业务培训。全年对260多名县市区统计人员进行统计分析培训，对2000多家企业统计员进行业务培训，对180家新增“四上”企业统计员进行了岗前培训；组织了30多人参加统计师考试、900多名统计人员参加统计继续教育，基层统计人员素质进一步提升。

三、大力提升服务能力。一是认真做好经济运行监测。今年来，我们围绕中心工作，对标工作要求，建立动态跟踪、预测、预警机制，每月分专业开展经济运行研判会，每季开展经济形势分析会，及时反映苗头性问题，把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服务宏观决策，为市委、市政府当好了参谋助手。二是加强统计分析和课题调研。2018年，我们共撰写分析报告141篇，其中有134篇被党委政府和新闻媒体采用，多篇统计分析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与肯定，统计服务水平明显提升。重点开展了《株洲·中国动力谷统计调查研究》、《产业发展成本分析》、《株洲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全市统计队伍建设状况调查报告》等课题研究，为市委、市政府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三是及时发布解读统计数据。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编印了《砥砺奋进谋发展 转型跨越新株洲——改革开放40年株洲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借助各类媒体及平台及时发布统计数据和信息，按时提供统计月报、公报、年鉴等统计产品。四是精准开展统计监测和各项调查。积极组织民生实事、绩效考核、妇女儿童两纲、非公经济监测等监测考核工作。先后开展了“乡村振兴”百村万户、市直机关和乡镇（街道）综治、公众安全感、公共自行车满意度等多项民意调查，形成了一系列民意调查报告，得到了受委托单位一致肯定。五是用心服务了基层。今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到基层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基层的同志也多次来市局汇报工作和反映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各地的实际，我们与各地党政主要领导深入交换了意见，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排查解决，为基层统计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对来市局查询统计数据、咨询统计业务的群众，我们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安排专人陪同，热情周到的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做好了服务，解决了问题，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投诉和不良反映。

四、大力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一是加强领导，组建机构。以市政府名义下发《关于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成立全市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在全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中的职责任务。二是加强保障，强化培训。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经济普查工作，安排专项普查经费，保障经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多途径全方位宣传，营造浓厚普查氛围。开通网上经济普查专栏，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媒体、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宣传片、宣传手册、海报等多种形式展开宣传，为经济普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审核意见
	归口管理科室意见：（盖章）
	绩效管理科意见：（盖章）


填报人：刘慧玺         联系电话：28681700       填报日期：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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